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以下简称“实践性环节考核”）工

作的组织与管理，规范考核工作程序，确保考核质量，根据国家教育部发布的《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管理试行办法》及安徽省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规定，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目的和要求 

1.实践性环节考核是对考生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考核，重在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核。 

2.学院应坚持标准，加强领导，严密组织，严格管理，逐步实现考核工作科学化、

标准化、规范化和考核手段的现代化。 

3.学院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性环节考核，学生必须认真参加和按要求完成，不得以

其它形式代替这一教学环节。 

二、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实践性环节考核领导小组指导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的开展。学院自学

考试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自考办）负责实践性环节考核的管理和实施。 

2.自考学习服务中心软硬件满足需求，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可安排在中心进行，

由学习服务中心安排辅导老师配合学校专业教师共同组织实施。 

3.自考办主要职能： 

（1）指导各专业成立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组，选定考核主持人，执行考核任务。

工作组成员由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有较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专业课教

师和辅导教师组成。 

（2）布置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任务，使学生明确实践性环节考核目的和要求。 

（3）定期检查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进展情况，处理实践性环节考核过程中的有

关问题。 

（4）督查实践性环节考核现场，检查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质量。 

三、考核要求 



1.主持实践性环节考核的专业教师应从事本专业课程的教学或科研工作；具有

中、高级职称；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心强，有一定实践能力。 

2.实践性环节考核的地点（场所）和所需要的各种仪器、设备、材料等必须符合

考核大纲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3.学习者应在理论课程考试合格后，方可报名参加该课程的实践性环节考核。 

4.社会考生的实践性环节考核原则上每年安排 1次；自考学习服务中心学生的实

践性环节考核根据需要开展。 

5.实践性环节考核必须按制定的考核大纲和考核实施细则进行。 

6.实践性环节考核实施细则的内容一般包括：考核目的和要求、考核内容、组织

领导、时间及地点安排、考核程序及要求、成绩评定等。 

7.实践性环节考核由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报考，自考办负责组织实施。 

四、考核分类 

1.实验考核 

（1）实验考核大纲的内容一般包括：①实验目的；②常用实验仪器设备；③实

验项目；④实验的基本要求；⑤实验报告；⑥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⑦考核目标、内

容、方法。 

（2）考生根据考核大纲的要求，提出实验申请，经实践性环节考核小组同意，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考生必须按要求独立完成实验项目和实验报告。 

（3）组织考核的教师要严格按照实验考核大纲的要求，对考生的实验操作进行

评定，并结合考生实验报告评定总成绩，报送自考办登记。 

2. 课程实践考核 

（1）课程实践考核大纲的内容一般包括：①课程实践的目的和要求；②课程实

践考核内容；③必要的数据和条件；④计算要求；⑤具体实施意见；⑥完成的时间；

⑦参考资料；⑧考核目标、内容、方法。 

（2）考生根据考核大纲的要求提出实践申请，经实践性环节考核小组审核通过

后，推荐或指定指导教师进行课程实践指导。 

（3）课程实践完成后由指导教师写出评语，组织考核的教师根据指导教师写出

的评语进行成绩评定，报送自考办登记。 



3.其它类型的考核按课程考核大纲制定考核实施方案组织开展。 

4.成绩评定： 

（1）考核成绩评定按照百分制评分，60分以下为不及格。 

（2）考核成绩不合格者，可以参加下次的考核。 

（3）考核结束后，由自考办登录考核成绩，并归档相关考核资料。 

五、考核费用 

1.实践性环节考核的收费标准按安徽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签发的文件和规

定执行。 

2.费用支出按照《合肥工业大学继续教育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六、考核纪律 

1.有直系亲属参加考核的教师及工作人员不得参与该专业（课程）的考核工作。 

2.严肃考核纪律。考生在考核中有抄袭、代考等舞弊行为以及其他违反考核规则

的行为，按作弊或违规进行处理。 

3.考核教师及考核工作人员在考核中有不坚持考核标准、徇私舞弊行为及其他违

反考核规则的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取消考核工作资格及会同有关部门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附则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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